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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八题：向合资格人士强积金户口注款安排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４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耀忠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为加强对低收入工作人士的退休保障的承担，政府将于本财政年度内

开始向强积金计划及获强积金豁免的职业退休注册计划（即公积金计划）

成员的账户，一笔过注资６，０００元。鉴于有评论指现时金融市场波动，

有关的注资可能会带来投资损失，政府可否告知本会，会否重新考虑由注

资强积金及公积金计划成员的账户，改为直接发放现金予有关人士，以减

轻他们现时在通货膨胀下生活的压力；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有关把６，０００元注入合资格人士的强积金户口的安排，旨在加强

较低收入的强积金计划成员和获强积金豁免的职业退休计划成员的退休

保障。为了落实这个政策目标，政府当局于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的立法会

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其后在《２００８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

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法案委员会会议上，分别向委员介绍适用于

注款建议的资格准则，并向法案委员会提交数据文件详细解释有关准则的

具体应用情况。立法会于去年七月十日通过条例草案，为透过现行的强积

金制度向合资格人士的强积金户口注入款项提供法律框架，当中并订明有

关注款等同强制性供款，会存放在强积金账户内直至退休后提取。 
 
  政府计划于今年二月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落实注款建议的所需

款项，以便能在二零零八至零九财政年度内开始向合资格人士的户口注入

款项。强积金制度的目的，是在一段较长的投资年期内达至资本增值，因

此不应因金融市场情况在个别时期的波动而影响这次注款的安排。 
 
 



  除了以上向强积金户口注款的安排外，二零零八至零九财政年度政府

财政预算案亦提出了其它多项有助低收入阶层人士面对经济困难的纾援

措施，包括提供电费补贴、为居于香港房屋委员会及香港房屋协会出租单

位的较低收入家庭代缴一个月的租金、放宽交通费支持试验计划申请资格

及规定、以及发放额外的综缓、伤残津贴和高龄津贴等，相信能惠及社会

上有不同需要的人士。 
 
  一如以往，在制订来年预算案的措施时，政府会充分考虑市民提出的

意见，以及香港整体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完  
 


